附件：

珠海市水务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事 项

名 称
	抽 查

依 据
	抽 查

对 象
	抽 查

内 容
	抽 查

方 式
	抽查比例
	频次
	备注

	1
	对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的工程建设项目方案审批的监管
	《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14年修正）第二十一条。
	申请单位项目法人
	是否按批复和项目建设方案落实各项措施
	实地检查电话跟踪
	20%
	每年

1次
	一般检查事项

	2
	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的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订）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修改）第二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7年国务院令第676号修订）第十一条；
《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第七、十二条。
	申请单位项目法人
	是否按批复和项目建设方案落实各项措施
	实地检查电话跟踪
	20%
	每年

1次
	一般检查事项

	3
	对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含临时占用）审批的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7年国务院令第676号修订）第二十五条；
《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第六条；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4年修订）第四十四条。
	申请单位项目法人
	是否按批复和项目建设方案落实各项措施
	实地检查电话跟踪
	20%
	每年

1次
	一般检查事项

	4
	水利工程初步设计审批事项的监督检查
	《水利部关于加强投资项目水利审批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水规计〔2015〕519号）；
《珠海经济特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八条；
《水利工程设计变更管理暂行办法》（水规计〔2012〕93号）第四章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水利工程项目法人
	（1）项目是否存在设计变更，设计变更是否依法履行报批手续；

（2）项目实施是否与批复的设计一致，包括工程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建设范围、设计内容、工程概算等。
	实地检查
	20%
	每年

1次
	一般检查事项

	5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2016年修订）第三十四条。
	生产建设单位
	对生产建设单位落实水土保持措施情况及水保设施验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网络监测
	5%
	每年

2次
	一般检查事项

	6
	对迁移、移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审核的监管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申请单位项目法人
	是否按批复和项目建设方案落实各项措施
	实地检查电话跟踪
	10%
	每年

1次
	一般检查事项


